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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

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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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4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3 中公 Y3、

23 中公 Y4（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代码 115750.SH 115751.SH 

债券简称 23 中公 Y3 23 中公 Y4 

债券名称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 

债券期限 2+N 3+N 

发行规模（亿元） 5.00 5.0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5.00 

发行时票面利率 2.98% 3.25% 

当期票面利率 2.98% 3.25%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

触发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起息日 2023 年 8 月 4 日 2023 年 8 月 4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报告期付息日 2024 年 8 月 4 日 2024 年 8 月 4 日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主体）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债项） AAA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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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4-07-11）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免通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决定免去程文中交一公局集

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党

委委员、党委常委、纪委委员、纪

委书记职务；免去吴文龙中交一公

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监事职务；孙

玉波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建议其为监事会主席人选；

孙玉波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党委常委、纪委委员、

纪委书记。根据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孙玉波任中交

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已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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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临

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4-10-18） 

根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免通知，宋猛任中交一公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党委常

委、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免去

吴松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委员、党委常委、党委副

书记职务，不再担任中交一公局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职务，另有任

用；储彤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

司外部董事；免去郭力中交一公局

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另有

任用；卢山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

公司外部董事，免去胡国丹中交一

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已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分配股利触发强制

付息事件的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2024-10-24）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审议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分配利润的议案》，公司分别向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信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

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分配利润。本次股利分配已

触发包括中金公司受托债券“23 中

公 Y3”、“23 中公 Y4”在内的多

只可续期公司债券的强制付息事

件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已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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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表：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First Highway Engineering Co.,Ltd. 

法定代表人 韩国明 

成立日期 1987-01-07 

注册资本（万元） 765,888.471 

实缴资本（万元） 754,728.3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周家井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周家井世通大厦 A 座 15 层 

邮政编码 100024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潘文学 

电话号码 86-010-65894668 

传真号码 86-010-65168085 

电子邮箱 fheb@cfhec.com 

互联网网址 www.fheb.c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7004524 

所属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

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

进出口;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务[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工程和技术研究

 
1 2024 年 12 月经公司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各股东同意中国交建对发行人增加注册资本金 2,798.51 万

元，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 765,888.47 万元。目前工商变更正在办理中，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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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

务[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经营情况分析 

表：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 亿元   币种： 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基建业务

——道路

工程 

612.81 537.79 12.24 46.68 570.31 486.69 14.66 43.73 

基建业务

——桥隧

工程 

167.81 153.79 8.35 12.78 155.31 143.71 7.47 11.91 

基建业务

——市政

工程 

454.82 409.20 10.03 34.64 514.36 463.42 9.90 39.44 

其他 77.48 70.98 8.40 5.90 64.14 54.80 14.57 4.92 

合计 1,312.92 1,171.75 10.75 100.00 1,304.13 1,148.61 11.92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总资产 24,359,685.41 21,324,414.61 14.23 

总负债 19,877,734.14 17,142,604.80 15.96 

净资产 4,481,951.27 4,181,809.81 7.1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4,082.14 3,093,978.72 10.99 

资产负债率（%） 81.60 80.39 1.51 

流动比率 0.73 0.7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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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度/末 2023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速动比率 0.70 0.70 0.3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72,416.84 562,100.09 108.58 

营业收入 13,129,206.85 13,041,266.72 0.67 

营业成本 11,717,527.82 11,486,136.09 2.01 

利润总额 358,316.57 341,628.92 4.88 

净利润 283,267.41 272,111.67 4.1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466.61 244,376.20 -1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91,222.21 199,234.00 146.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52,520.25 -2,504,998.96 73.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71,573.54 2,340,208.18 -67.0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本表中所使用的各年数据为期末数/当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本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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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

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23中公 Y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15750.SH 

债券简称 23 中公 Y3 

发行总额（亿元） 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到期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3中公 Y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15751.SH 

债券简称 23 中公 Y4 

发行总额（亿元） 5.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偿还到期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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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各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每次付息、兑付日（含分期偿还、赎回）前 20 个

交易日未受限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额的 20%；在本期债券每次回售资

金发放日前 5 个交易日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额的 100%。发行人承诺在

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度，披露报告期末的货币资金余额及受限情况。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发行人已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

理计划，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中金公司作为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相关约定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报告期内，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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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存在应召开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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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各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表：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15750.SH 23 中公 Y3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8 月 4 日 2+N 
2025 年 8 月

4 日 

115751.SH 23 中公 Y4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8 月 4 日 3+N 
2026 年 8 月

4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表：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

况 

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115750.SH 23 中公 Y3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

情形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未触

发 

115751.SH 23 中公 Y4 
按约定付息，无违约

情形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未触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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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 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3,149,894.5 万元、13,041,266.72 万元和 13,129,206.85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08,025.61 万元、272,111.67 万元和 283,267.41 万元。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89,263.33 万元、199,234

万元和 491,222.21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

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 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具有良好的资信状况和较强的信贷融资能力，能从各大商业银行获得

有力的资金支持。截至 2025 年 3 月末，发行人共获得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为

1,583.85 亿元，已使用额度 727.21 亿元，未使用额度 856.6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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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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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以下重大事项： 

（1）2024 年 7 月，发行人发布《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根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任免通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决定免去程文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党委委员、党委常委、

纪委委员、纪委书记职务；免去吴文龙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监事职务；

孙玉波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建议其为监事会主席人选；孙玉波任中

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常委、纪委委员、纪委书记。根据中交一

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孙玉波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2024 年 10 月，发行人发布《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根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任免通知，宋猛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免去吴松中交一公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职务，不再担任中交一公

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职务，另有任用；储彤任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

董事；免去郭力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另有任用；卢山任中交

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免去胡国丹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

务。 

（3）2024 年 10 月，发行人发布《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分配股利触

发强制付息事件的公告》，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股东会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分配利润的议案》，公司分别向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分配利润。本次

股利分配已触发“21 中公 Y1”、“22 中公 Y2”、“22 中公 Y3”、“23 中公

Y1”、“23 中公 Y2”、“23 中公 Y3”、“23 中公 Y4”、“23 中公 Y6”、“23

中公 Y8”、“24 中公 Y1”和“24 中公 Y2”的强制付息事件。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报告期内不涉及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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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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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可续期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对可续期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持续关注

义务。 

截至报告期末，由中金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发行人的可续期公司债券为

“23 中公 Y3”、“23 中公 Y4”，可续期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履行情况如下： 

1、23 中公 Y3 

债券代码 115750.SH 

债券简称 23 中公 Y3 

债券余额（亿元） 5.00 

报告期内续期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利率跳升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利率递延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涉及，已按约定付息 

报告期末是否仍计入权益及相关会计处理 是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未触发偿债保障措施承诺及救济

措施相关情形 

2、23 中公 Y4 

债券代码 115751.SH 

债券简称 23 中公 Y4 

债券余额（亿元） 5.00 

报告期内续期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利率跳升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利率递延情况 不涉及 

报告期内强制付息情况 涉及，已按约定付息 

报告期末是否仍计入权益及相关会计处理 是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未触发偿债保障措施承诺及救济

措施相关情形 

  




